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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称，最终以工商核准

名称为准） 

 投资金额：拟投资人民币 5,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4.76%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在设立申报、审批、最终核准的过程中仍可

能进行调整，并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潮州三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99名法人和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发起筹建潮州民营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民投”或“股份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名称为

准）。潮民投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5亿元，全部注册资本分为等额股份，每股

面值人民币 1元，共 10.5亿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5,000万

元，持股比例为 4.76%。 

2017年 3月 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参与发起设立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签订发起人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凤塘三环工业城内综合楼 

成立日期：1992 年 12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张万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2,795.0422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器件及其他

电子器件；特种陶瓷制品；电子工业专用设备；电子材料；家用电器；高新技术

转让、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道 

成立日期：1996 年 02月 01日 

法定代表人：蔡廷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43,480.014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工艺陶瓷、骨质瓷、抗菌镁质瓷、电子功能陶瓷（电

感陶瓷、电阻陶瓷、电容陶瓷、光纤连接器陶瓷插芯、陶瓷基板、新能源陶瓷、

结构陶瓷）及其它各类陶瓷产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包装制品（不含

印刷）及陶瓷相关配套的藤、竹、木、铁、布、革、树脂、聚酯、橡胶、玻璃、

五金、塑料、不锈钢制品；手机、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销售：机械设备（不

含汽车），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建筑材料，针、纺织

品，金属材料，家居用品，日用百货，文化艺术品（不含文物）；设计、策划、代

理、发布各类广告；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市场建设项目投资与资产管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三）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C2-2号楼 

成立日期： 2002 年 07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林道藩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8,8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设计、生产、销售：陶瓷制品，卫生洁具，瓷泥，瓷釉，纸箱（不

含印刷），铁制品，塑料制品，藤、木、竹的陶瓷配套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头工业区  

成立日期：1997 年 04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陈启丰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钨精矿、钨制品、硬质合金及钨深加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生产：氢气[压缩的]（21001）；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工商资料变更中 ，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五）潮州市建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潮州市潮安区文祠镇河塘村 

成立日期： 1998 年 08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詹建怀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经营范围：水产养殖，种牛、肉牛、生猪饲养，果蔬种植；三高农业开发、

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农副产品销售；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陶瓷原料及制

品、玻璃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潮州市岭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潮发花园 A座二层 2号写字楼西侧 

成立日期： 2011 年 06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陆裕彬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8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自然人：佘阮娇  

（八）潮州市翔华生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潮州市湘桥区福安路锦江花园 A幢 1号（三层）办公楼 312房 

成立日期：2017 年 02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邱贵忠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态旅游景点项目的开发、投资，实业投资（以上不含证券、基

金、保险、期货、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装饰设计，园林景观设计，教育信

息咨询，企业品牌策划及推广，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九）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潮州市枫春路中段吉园街金潮集团综合楼 

成立日期：1995 年 03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刘思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7,200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销售：服

装、针纺织品、工艺品、陶瓷原料及制品、塑料原料及制品、电子产品（不含电

子出版物）、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木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及代理进出口业务。 

（十）深圳饶商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深南东路文华大厦东座 7D 

成立日期： 2017 年 03月 01日 

法定代表人： 刘海景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713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信息咨询；经营

进出口业务；企业形象策划；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的购销；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化工产品的销售；环保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从事广告业务；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水利工程施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 

（十一）广东璐卡思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经济开发区北片工业区立信路璐卡思服饰有限公司

办公楼 

成立日期：2004 年 12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卢伟星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68万元 

经营范围：婚纱晚礼服、珠绣晚礼服、针纺织品、服装及其他缝纫品、服装

辅料、服装配套的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相

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婚纱晚礼服生产技术的研发、应用及推广。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二）广东宏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潮州市桥东韩江大桥头钴冶炼厂东侧 

成立日期：1996 年 04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方潮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燃料油（闪点大于 61°C，不含

危险化学品），润滑油，车辆零配件；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危险货物运输

（2 类 1 项、3 类）；普通货运；以下项目只限属下分支机构经营：零售：汽油，

柴油，煤油，天然气。 

（十三）潮州市海鸿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东田田头何开发区（一、二、三片） 

成立日期：2001 年 01月 18日 

法定代表人：何加宏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8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和销售各式陶瓷制品（青花玲珑瓷除外）、树脂制品及

藤木、铁件、玻璃、不锈钢等陶瓷配套制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四）潮州市金阳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潮州市新春园广东名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生产楼第九层西南

侧 

成立日期：1997 年 09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蔡金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68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基础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市政工程的施工；室内外

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水暖器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十五）自然人：刘思荣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称，最终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5亿元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北段中国工商银行潮州市分行附属楼第二层 

经营范围：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商务咨询，财

务咨询，投资咨询；技术转让；市场营销策划；技术进出口；展览展示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起人认缴出资额及股权比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9.52% 

2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5.71% 

3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5,000 4.76% 

4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 4.76% 

5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 4.76% 



6 潮州市建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5,000 4.76% 

7 潮州市岭海投资有限公司 5,000 4.76% 

8 佘阮娇 5,000 4.76% 

9 潮州市翔华生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3,400 3.24% 

10 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 3,000 2.86% 

11 深圳饶商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00 2.86% 

12 广东璐卡思服饰有限公司 2,000 1.90% 

13 广东宏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00 1.90% 

14 潮州市海鸿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2,000 1.90% 

15 潮州市金阳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2,000 1.90% 

16 刘思荣 2,000 1.90% 

17 其他发起人（84名） 39,600 37.71% 

合 计 105,000 100.00%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经营宗旨 

股份公司的经营宗旨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以

规范化运作为根本、以科学化管理为保障的经营理念，完善公司运作模式，建立

有效运营机制，不断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二）注册资本与股份 

1、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5亿元。 

2、股份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共 10.5

亿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三）发起人的权利 

各方作为发起人分别享有如下权利： 

1、依据本协议认购并取得股份公司的股份。 

2、对股份公司筹建工作提出建议。 

3、当其他发起人违约或造成损失时，有权获得补偿或赔偿。 

4、出席创立大会，对《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需在创立大会上表决通过的事

项进行表决。 



5、在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发生变化时，有权获得通知并发表意见。 

6、在股份公司依法成立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份公司章程》，享有

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和股东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参加或委派代

表参加股东大会，并根据其所持股份份额享有表决权，获得股利或其他形式的利

益分配。 

7、如股份公司不能成立，发起人对其出资，在扣除其应承担的股份公司设立

费用份额后有权请求返还；但因一个或多个发起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致使股份公

司无法设立而造成损害的，其他发起人有权要求前述一个或多个发起人给予补偿

或赔偿。 

（四）发起人的义务 

各方作为发起人分别承担如下义务： 

1、按本协议的规定认缴其出资，并确保投入股份公司资金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投入股份公司的全部资产将归股份公司所有或依法经营管理。 

2、承担股份公司筹办事务，及时提供办理申请设立股份公司所需要的全部文

件、证明、授权函件，并签署必要的协议，为股份公司设立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

条件。 

3、当股份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按照其出资比

例承担连带责任。 

4、当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方式及/或数额履行出资义务时，对守约的发起

人进行补偿和赔偿。 

5、在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其过错致使股份公司或其他发起人的利益受

到损害的，应对股份公司或其他发起人承担赔偿责任。 

6、发起人缴纳出资后，除发起人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者创立大会决议不设

立股份公司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出资。 

7、发起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限售期的规定。 

8、股份公司依法成立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承担发起人和股东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五）股份公司设立筹备事项 

本协议各方同意委托并授权筹建委员会决定股份公司筹办事务的具体安排；

起草设立股份公司的有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与设立股

份公司有关的文件等）；提名董事和监事候选人；选择律师等中介机构；组织股份



公司设立的各类会议、发出会议通知；办理股份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向政府

主管部门提交设立股份公司的有关申请（如需）；办理工商登记及其他与股份公司

设立有关的工作。 

上述授权的期限至股份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董事会之日为止。 

（六）股份公司设立费用的承担 

股份公司设立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办公费用、律师费等）

应严格控制并合理使用，该等费用作为股份公司的开办费用，经股份公司创立大

会确认后由股份公司承担，并按有关规定分期摊销；如股份公司不能成立，则该

等费用由各发起人按其拟认购股份公司的股份比例进行分担（如因本协议一方或

多方的违约行为致使股份公司不能成立的，则由违约方承担该等费用）并对外承

担连带责任。 

（七）违约责任 

1、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

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陈述为虚假、不真实或有误

导，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做的任何承诺或保证，则构成违约。因违约致使本协

议其他方或股份公司遭受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的其他发起人或股份公司遭

受的所有损失。 

2、由于一方的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

违约责任。如出现多方违约，根据多方各自的过错程度，由该等违约方分别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八）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解释、履行及效力均受中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管辖，并据其解释。 

2、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果自争议发生之日起三十（30）日内不能协商解决，可向潮州市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进行期间，除提交诉讼的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

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各项义务。 

（九）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积极响应潮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建设的号召，参与发



起设立潮民投，有利于发挥潮州市民间的资本、资源、智慧和管理经验的作用。 同

时，能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投资结构，增强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良性发

展，拓宽创收渠道来源，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审批风险：关于发起设立潮民投在设立申报、审批、最终核准的过程中仍

可能进行调整，存在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 

2.短期盈利风险：潮民投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的周期，产生盈利所需

的时间可能较长，投资收益可能在潮民投公司稳健发展后才逐步实现，本项投资

可能存在短期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潮民投的筹建、设立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6日 


